附件1：
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委、市政府、旗委、旗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与推进精准执法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提升执法效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25〕20 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煤安〔2025〕106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发〔2025〕3号）、《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执法监督助力企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 （鄂应急发〔2025〕138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旗2026年安全生产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我旗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编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明确重点检查企业、重点检查内容、检查时间安排等事项，确保全年安全监管执法检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避免出现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扰乱营商环境的执法行为，推动全旗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强化法治思维与法治手段在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中的运用，优化执法检查方式，通过说理式执法、柔性执法等手段强化执法检查效果，引导生产经营单位自觉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工作目标
按照《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发〔2025〕3号）精神，以“提质减量”，提高执法质效，减少现场检查频次，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原则，以“助企行动”为工作目标，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深入推进精准执法，进一步健全落实分类分级监管执法工作制度，严格按照执法管辖权限开展精准执法，加大执法检查统筹力度，推广“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坚持严格规范执法和热情服务相结合，健全柔性执法、服务型执法模式，激发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内生动力。同时，要紧盯重点企业加强监管，对企业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重拳出击，落实“一案双罚”、行刑衔接等措施。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十五条措施》，有序、有针对性开展全年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合理配置执法资源，突出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规范执法程序，持续提升执法水平。
（三）主要任务
对全旗437家危险化学品、工贸领域企业开展计划内执法检查。具体如下：
1.对26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家油气储存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2.对59家工贸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3.对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4.对137家加油站、55家无储存企业进行一般检查；
5.对1家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进行一般检查；
6.对153家烟花爆竹零售企业进行一般检查；
7.对1家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进行一般检查；
三、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四）《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
（五）《鄂尔多斯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六）《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8号）；
（七）《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八）《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九）《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
（十）《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司法部令第6号）；
（十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
（十二）《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 （应急〔2021〕23 号）；
（十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35号）；
（十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5〕54号）；
（十五）《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2025〕11号）；
（十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 内党办发〔2022〕8号）；
（十七）《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严格精准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内应急字〔2025〕34 号）；
（十八）《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府发〔2016〕166 号）；
（十九）《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发〔2025〕3号）；
（二十）《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执法监督助力企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鄂应急发〔2025〕138号）。
四、执法检查工作日
根据《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府发〔2016〕166号）中第二部分的规定：“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管执法”，我局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能由达拉特旗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承担（以下简称执法大队），局机关各科室及其他所属二级单位不再单独承担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能。
（一）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及综合执法检查工作日
1.总法定工作日：7192个工作日。
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及综合执法检查人员29人。
2025年全年有365天，除去双休日和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为248个。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8×29=7192个工作日。
2.检查工作日：3982个工作日。
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7192-1760-1450=3982个工作日。
其中：重点检查工作日1254天，一般检查工作日2728天。
（1）危险化学品执法检查，计划安排3370个工作日，其中：对26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家油气储存企业、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进行重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642个工作日；对137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53家无储存经营企业、1家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132家烟花爆竹零售企业进行一般执法检查，计划安排2728个工作日。
（2）冶金工贸及综合执法检查，计划安排612个工作日，其中：对59家工贸企业进行重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612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1760个工作日，其中：
（1）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双随机”执法检查，提供安全考核资料，以及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其他任务（参与局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双随机执法检查、安全评估以及两会和全年其他重大活动安全监管任务），计划安排925个工作日；
（2）开展触发式执法检查（如：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打非治违等），计划安排145个工作日；
（3）参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计划安排230个工作日；
（4）对2025年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估中评定为红色和橙色的企业按照抽查比例不低于5%的原则视情况进行抽查，计划安排20个工作日；
（5）整理案卷，统计、分析、汇总、上报执法数据，计划安排440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1450个工作日，其中：
（1）机关值班，计划安排250工作日；
（2）参加各类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共计划安排350个工作日；
（3）检查指导各乡镇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安排120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计划安排280个工作日；
（5）病假、事假，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计划安排450个工作日。
五、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重点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
按照分级监管有关要求，全年对90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占年度监督检查企业总数的20.6%。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26家，危险化学品储存企业1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4家，工贸企业59家。企业名单见附件3。
（二）重点检查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管理的检查以书面检查为主，对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的检查以重点场所、人员素质、关键工艺抽查为主，具体检查内容根据企业特点从重点检查内容中抽取，必要时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内容详见附件2。
（三）时间安排
详见附件5。 
六、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一般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
按照分级监管有关要求，全年对347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般检查，占年度监督检查企业总数的79.4%。其中加油站137家，危险化学品经营无储存企业55家，烟花爆竹零售企业153家，安全生产培训机构1家，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1家。企业名单见附件4。
 （二）时间安排
详见附件5。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监督检查计划。依照年度检查工作计划开展执法检查活动，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明确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责任的有效举措。各执法人员要不断强化执法责任，持续提高执法能力，严格依法、规范、文明开展执法检查工作，树立起新时代应急管理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
（二）严格依法履职，确保监督检查质量。执法人员要严格依照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明确执法任务、落实监管责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进分级分类监管，严格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消除事故隐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齐备，确保案件合法公正。
（三）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执法人员要严格贯彻落实《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9号令）等相关规定，坚决杜绝以执法检查的名义为自身谋私利，务必做到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不得损害群众利益，始终做到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严格、规范、公正、廉洁、文明执法，努力维护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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